



[bookmark: _Hlk200350678]一、名称
2026年上庄镇河道养护保洁项目
二、预算
人民币875.5697万元整
三、项目概况
上庄镇河道养护保洁项目是在保持原有生态系统完整性及连续性的基础上，主要对上庄镇区管、镇管河道水面漂浮物进行打捞，对河道岸坡进行日常维护，确保河道干净整洁。并对河道及周边绿化带进行修剪、补缺，对局部裸露的地段进行绿化、美化。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改善河道周边的水环境及生态环境，促进全区水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进一步加强全区水环境保护，有力地推进上庄镇生态环境建设，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项目总体目标：明显改善河道水环境，有效提高区域河湖生态环境，实现“水清、岸绿、景美”，最终达到水功能区划定要求。
阶段性目标：做好河道、沟渠水面漂浮的打捞及清理，保障河道水面干净整洁；做好河道岸坡、滨河路等范围内垃圾、渣土、杂物等的清理，保障河道环境卫生；做好河道管理范围内绿化作物的维护养护，局部裸露地段的花草、树木的补缺，保障河道周边绿化作物的正常生长及整洁美观。
四、服务期限
12个月，合同期届满后，在不改变合同其它条款的情况下，可视服务情况与成交人续签合同，续签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总服务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五、服务范围
	序号
	河道名称
	起止地点
	长度（km）
	水面面积
（万㎡）
	岸坡面积（万㎡）
	绿地
面积
（万㎡）
	河道
权属
	河道
级别
	备注

	1
	南沙河
	稻香湖桥（马坊桥南
三岔口）-上庄闸
	5.95 
	59.50 
	14.45 
	3.57 
	区管
	一级
	

	
	
	上庄闸-海昌桥
	3.00 
	18.00 
	6.13 
	1.80 
	区管
	一级
	

	
	北沙河
	双塔村-梅所屯
	6.60
	35.35
	14.53
	12.02
	区管
	二级
	

	
	前章村排水
	八家大坑闸-翠湖湿地
	1.31
	2.62
	2.62
	0.39
	区管
	二级
	

	
	上庄后河
	白水洼村南-上庄路
	0.95 
	0.00 
	0.95 
	0.00 
	镇管
	二级
	

	
	
	铁路西北环线-上庄公路桥西
	2.83
	3.27
	2.1
	2.57 
	镇管
	二级
	

	
	
	上庄公路桥-上庄水库
	0.9
	9.54
	0.29
	1.43
	镇管
	一级
	

	
	上庄后河分洪排水
	翠湖北路-南沙河
	0.98 
	1.57 
	2.13 
	3.98 
	镇管
	二级
	

	
	前章村排水
	沙阳路-八家大坑闸
	2.58 
	6.29 
	7.40 
	1.75 
	镇管
	二级
	

	
	罗家坟干排
	沙阳路-八家闸
	1.68 
	0.00 
	4.26 
	1.79 
	镇管
	二级
	

	
	
	西辛力屯村-沙阳路
	2.82 
	0.00 
	3.90 
	0.00 
	镇管
	二级
	

	
	东小营南河
	罗家坟村-上庄路
	2.05 
	3.43 
	1.37 
	0.65 
	镇管
	二级
	

	
	镇政府门前干排
	东马坊村-崔家窑水库
	1.90 
	0.00 
	0.47 
	0.00 
	镇管
	二级
	

	
	沙河边界排水
	沙阳路北-北沙河
	1.20 
	0.00 
	0.51 
	0.00 
	镇管
	二级
	

	
	白梅边界干排
	梅所屯村-北沙河
	1.00 
	0.00 
	0.78 
	0.00 
	镇管
	二级
	

	
	千亩连片排水
	沙阳路北-南沙河
	1.34
	0.94 
	5.07 
	4.15
	镇管
	二级
	

	
	十一支排水
	沙阳路北-北沙河
	0.75 
	0.00 
	0.49 
	0.00 
	镇管
	二级
	

	
	李家坟沟
	沙阳路南-南沙河
	2.00 
	0.34 
	1.35 
	0.00 
	镇管
	二级
	

	
	上庄二干渠
	辛力屯村-上庄路
	4.70 
	0.00 
	3.52 
	0.00 
	镇管
	二级
	

	
	上庄一干渠
	辛力屯村西-前章村闸
	1.10 
	0.00 
	0.52 
	0.00 
	镇管
	二级
	

	
	双塔村南排水
	双塔村南-北沙河
	1.40 
	0.00 
	0.30 
	0.00 
	镇管
	二级
	

	
	梅所屯村中干排
	梅所屯村-北沙河
	0.30 
	0.00 
	0.15 
	0.00 
	镇管
	二级
	

	
	畜牧二队至郭庄子排水
	畜牧二队-郭庄子村
	1.60 
	0.00 
	0.81 
	0.00 
	镇管
	二级
	

	
	陈家坟沟
	陈家坟村西-上庄水库巡河路北
	0.13 
	0.14 
	0.00 
	0.00 
	镇管
	二级
	

	
	东马坊村南排水沟
	上庄路西侧桥-东马坊村南
	1.26 
	0.00 
	0.67 
	0.00 
	镇管
	二级
	

	合计
	49.99
	140.99
	74.77
	34.10
	
	
	


六、服务内容
对海淀区上庄镇域内上述服务范围所列的河道水面、岸坡（含巡河路）、绿地进行养护和保洁，还包括上述服务范围内的应急保障、应急抢险、清理原有违法建设、处置新增违法建设、处理或封堵排污口、配合查处各种涉水违法案件，防汛工作巡查和抢险，以及各种紧急作业服务等内容。
七、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工作考核细则要求
根据《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工作考核细则》要求，做好河道养护保洁相关工作。
1、考核内容包括：日常养护、制度落实、断面监测、社会评价、单位自查共五项，涉及20个指标，见《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评分表》，其中断面监测数据及得分情况，由区环 保局依据《海淀区街镇地表水水质评分细则》的规定要求提供。
2、考核标准：考核实行百分制，其中日常养护60分、制度落实20分、社会评价10分、单位自查10分。考核结果分三类，80（含）分以上为合格、70（含）至80分的为基本合格、70分以下为不合格。
3、考核由海淀区河长制工作办公室牵头组织，每季度进行一次，考核由单位自查、日常巡查、集中检查、季度讲评和年终总结五部分组成。
自查：被考核对象每季度进行一次自查，依据《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评分表》自评打分，并编制季度自查报告于每季度末上报海淀区河长制工作办公室，过时不报的扣除自查 得分。
日常巡查：由区水务局组成日常巡查小组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定点或不定点巡查，巡查发现的问题计入《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工作问题统计表》，按照问题类别分别作为评分依据。
集中检查：由海淀区河长制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进行集中检查，检 查发现的问题计入《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工作问题统计表》，按照问题类别分别作为评分依据。
季度讲评：集中检查后，召开讲评会，首先报告问题分析原因，然后依据自查、日常巡查、集中检查等得分情况汇总得出本季度考核结果，考核结果以情况通报方式进行季度公示。
年终总结:依据四个季度考核得分，加权平均得出本年度分值，作为年度考核结果。
八、资金使用说明
区属河湖养护保洁资金按《北京市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纳入区级财政预算，实行动态管理，根据管护台账年度更新情况及定额标准变化情况，核定年度预算额度。年初预付服务费总金额的60%,剩余40%的服务费根据区河长制工作办公室年度考核结果一次性拨付。合格的全额拨付，基本合格的拨付剩余经费的80%,不合格的剩余经费全部扣除。保洁养护服务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由于其他原因产生结余资金的退回财政局。
九、付款说明
甲方视上级财政资金拨付的情况及每季度河长制工作考核结果而定，扣款及付款经费均参照《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工作考核细则》中要求执行。最终数量如有核增减总价款也随之核增减，同时视上级财政拨付的情况而定，最终以区河长办和财政局的审核结果拨付。
十、其他有关说明
1、中标单位应根据城市河道保洁及绿化养护有关规定和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人民政府签订该项目的委托服务合同，对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人民政府有关河道实行统一管理，综合服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2、中标人一旦中标，未经招标人同意不得转包、分包。
3、投标时，投标方承诺机械设备，而中标后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中标人又不能解决的，招标人将依法解除与中标人签订的服务合同。
十一、管理考核评分标准
附“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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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评分表（表一）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日
常
养
护
（30）
	河湖水面清洁
	6
	河湖水面漂浮物每千平方米小于 10 个、闸上游及拦污栅堆积漂浮物面积小于 5 平方米。每千平方米有 10-15 个漂浮物的扣 1 分，有 15 个以上漂浮物的扣 6分，
堆积漂浮物面积在 5-10 平方米的扣 1 分，堆积漂浮物面积超过 10 平方米 的扣 6分。
	

	
	河湖岸坡绿地整洁
	6
	河湖边坡、绿地、巡河路内无明显垃圾杂物、堆积物，树挂、地面废弃物每 300 平方米内不超过 5 处，杂草高度不超过 50 公分。有 1 处明显垃圾杂物的 扣 0.5 分，有 1 处堆积物的扣 0.5 分，杂草高度超过 50 公分的每千平方米扣 0.5 分，树挂、地面废弃物每 300 平方米超过 5 处的扣 0.5 分。
	

	
	河湖岸坡植物生长基本正常
	4
	河湖两侧树木及绿地内无死树、无缺株、无大量斑秃、植物修剪及时且无明显 枯枝死杈、无明显病虫危害。有一项不合格扣 0.5 分。
	

	
	垃圾清运规范
	4
	打捞的漂浮物和清扫的垃圾集中堆放，三日内清运干净。未集中堆放的扣 1 分， 未按规定日期清运的扣 1 分，清运设备有遗洒、泄漏的扣 0.5 分。
	

	
	河道安全管理
	3
	河湖沿线设有警示标牌，并能及时更新、添置。沿河湖没有警示标牌的扣 3 分， 警示标牌没有及时更新、添置的，发现一处扣 0.5 分。
	

	
	新增排污口处置
	4
	发现新增排污口污水直排等问题按照工作流程及时做好记录、上报和处理或配 合处理。有新增排污口污水直排未发现或发现未处理的扣 4 分。
	

	
	查处涉水违法案件
	3
	·积极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查处区域内各类水事违法案件。不配合水行政主管部 门查处区域内各类水事违法案件的扣 3 分，未按要求配合的，一次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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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评分表（表二）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制度落实（30）
	工作职责明确
	5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落实，管理方案、年度工作计划、责任制度、应急 预案齐全。有一项不落实的扣 1 分。
	

	
	基础数据准确
	4
	建有河湖保洁及绿化养护基础数据台账，内容完整、数据准确。未建台账的扣 4 分，内容不完整的扣 1 分，数据不准确的扣 1 分，变更不及时的扣 1 分。
	

	
	养护队伍健全
	5
	河湖保洁及绿化养护队伍健全，满足工作需要。无养护队伍的扣 5 分， 有养护队伍但不满足工作需要的扣3分。
	

	
	检查制度落实
	7
	坚持责任单位日查，责任主体月查制度，检查记录内容完整、存在问题处置及时。未落实检查制度的扣 7 分，记录内容不全且字迹不清晰的扣 1 分，问题处置不及时的扣 1 分。
	

	
	资料保存规范
	4
	河湖保洁及绿化养护相关资料保管规范。未指定人员保管的扣2分， 无资料保管设施的扣 1分，资料保管不全的扣1分。
	

	
	成员单位反馈
	5
	工作中无成员单位反馈相关情况。成员单位反馈一次，扣 1 分。
	

	社会评价 （20）
	社会评价较高
	10
	区域内河道管理情况良好，群众满意度较高。因疏于管理或养护保洁 人员失职而造成媒体曝光的，一次扣 10 分，来信来访或群众投诉一次 扣 0.5 分，扣完为止。
	

	
	检查抽查良好
	10
	在市、区其他单位组织的相关检查中情况良好。每发现一处问题扣 1 分，扣完为止。
	

	单位自查 （20）
	各单位上报自查报告
	20
	自查工作落实及时，自查报告内容详细真实，工作体现准确，问题发 现及处理及时有效。自查工作不落实扣 20 分，落实不好扣 10 分，内 容不真实不准确扣 10 分，内容不能真正反映工作实际扣 5 分，自评分 数与实际差别较大扣 5 分，不按时上报自查报告扣 5 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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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工作问题统计表
管理单位：
	序号
	河道名称
	问题地点
	问题描述
	检查日期
	照片编号
	检查人
	备注

	
	
	
	
	
	
	
	

	
	
	
	
	
	
	
	

	
	
	
	
	
	
	
	

	
	
	
	
	
	
	
	





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工作考核细则
（试行）

依据《海淀区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方案》及《海淀区河长制工作考核办法》，为全面做好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工作，特结合实际制定本考核细则。
一、考核对象
使用区级河湖养护保洁专项资金的镇（街道）政府和海淀区西农投资公司。
二、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包括：日常养护、制度落实、断面监测、社会评价、单位自查共五项，涉及20个指标，见《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评分表》，其中断面监测数据及得分情况，由区环保局依据《海淀区街镇地表水水质评分细则》的规定要求提供。
三、考核标准
考核实行百分制，其中日常养护30分、制度落实20分、断面监测20分、社会评价10分、单位自查20分。考核结果分三类，90（含）分以上为合格、80（含）至90分的为基本合格、80分以下为不合格。
四、考核方式
考核由海淀区河长制工作办公室牵头组织，每季度进行一次，考核由单位自查、日常巡查、集中检查、季度讲评和年终总结五部分组成。
自查：被考核对象每季度进行一次自查，依据《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评分表》自评打分，并编制季度自查报告于每季度末上报海淀区河长制工作办公室，过时不报的扣除自查得分。
日常巡查：由区水务局组成日常巡查小组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定点或不定点巡查，巡查发现的问题计入《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工作问题统计表》，按照问题类别分别作为评分依据。
集中检查：由海淀区河长制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进行集中检查，检查发现的问题计入《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工作问题统计表》，按照问题类别分别作为评分依据。
季度讲评：集中检查后，召开讲评会，首先报告问题分析原因，然后依据自查、日常巡查、集中检查等得分情况汇总得出本季度考核结果，考核结果以情况通报方式进行季度公示。
年终总结:依据四个季度考核得分，加权平均得出本年度分值，作为年度考核结果。
五、资金管理
根据管护台账年度更新情况及定额标准变化情况，核定年度预算额度，年初将河湖养护保洁资金额度的60%预付给各镇（街）政府及海淀区西农投资公司，剩余的40%资金，依据海淀区河长制工作办公室年度考核结果，合格的全额拨付，基本合格的拨付剩余经费的80%，不合格的剩余经费全部扣除。年度考核结果纳入海淀区河长制工作考核体系，对季度考核不合格的通报批评，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向区委区政府做出书面检讨。
六、资金使用
区属河湖养护保洁资金按《北京市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纳入区级财政预算，实行动态管理。各镇（街）政府及海淀区西农投资公司要加强养护保洁资金的监督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由于其他原因产生节余资金的退回区财政局。
本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实行。

	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评分表（表一）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日
常
养
护 
（30）    
	河湖水面清洁
	5
	河湖水面漂浮物每千平方米小于10个、闸上游及拦污栅堆积漂浮物面积小于5平方米。每千平方米有10-15个漂浮物的扣1分，有15个以上漂浮物的扣5分，堆积漂浮物面积在5-10平方米的扣1分，堆积漂浮物面积超过10平方米的扣5分。
	　

	
	河湖岸坡绿地整洁
	5
	河湖边坡、绿地、巡河路内无明显垃圾杂物、堆积物，树挂、地面废弃物每300平方米内不超过5处，杂草高度不超过50公分。有1处明显垃圾杂物的扣0.5分，有1处堆积物的扣0.5分，杂草高度超过50公分的每千平方米扣0.5分，树挂、地面废弃物每300平方米超过5处的扣0.5分。
	　

	
	河湖岸坡植物生长基本正常
	3
	河湖两侧树木及绿地内无死树、无缺株、无大量斑秃、植物修剪及时且无明显枯枝死杈、无明显病虫危害。有一项不合格扣0.5分。
	　

	
	垃圾清运规范
	3
	打捞的漂浮物和清扫的垃圾集中堆放，三日内清运干净。未集中堆放的扣1分，未按规定日期清运的扣1分，清运设备有遗洒、泄漏的扣0.5分。
	　

	
	水工设施维护
	2
	水工设施（闸坝、围墙等）完好，运行正常。水工设施运行不正常影响行洪的，扣2分。
	　

	
	河道安全管理
	2
	河湖沿线设有警示标牌，并能及时更新、添置。沿河湖没有警示标牌的扣2分，警示标牌没有及时更新、添置的，发现一处扣0.5分。
	　

	
	河道定期清淤
	2
	开展河湖生态治理，定期清淤疏浚。未对河湖进行定期清淤的扣2分。
	　

	
	新增违建处置
	3
	发现新增涉河违法建设按照工作流程能及时做好记录、上报和处理或配合处理。有增题违法建设未发现或发现未处理的扣3分。
	　

	
	新增排污口处置
	3
	发现新增排污口污水直排等问题按照工作流程及时做好记录、上报和处理或配合处理。有新增排污口污水直排未发现或发现未处理的扣3分。
	　

	
	查处涉水违法案件
	2
	积极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查处区域内各类水事违法案件。不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查处区域内各类水事违法案件的扣2分，未按要求配合的，一次扣1分。
	　




	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评分表（表二）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制度落实（20）
	工作职责明确
	5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落实，管理方案、年度工作计划、责任制度、应急预案齐全。有一项不落实的扣1分。
	　

	
	基础数据准确
	2
	建有河湖保洁及绿化养护基础数据台账，内容完整、数据准确。未建台账的扣2分，内容不完整的扣1分，数据不准确的扣1分，变更不及时的扣1分。
	　

	
	养护队伍健全
	3
	河湖保洁及绿化养护队伍健全，满足工作需要。无养护队伍的扣3分，有养护队伍但不满足工作需要的扣2分。
	

	
	检查制度落实
	5
	坚持责任单位日查，责任主体月查制度，检查记录内容完整、存在问题处置及时。未落实检查制度的扣5分，记录内容不全且字迹不清晰的扣1分，问题处置不及时的扣1分。
	　

	
	资料保存规范
	2
	河湖保洁及绿化养护相关资料保管规范。未指定人员保管的扣1分，无资料保管设施的扣0.5分，资料保管不全的扣0.5分。
	　

	
	成员单位反馈
	3
	工作中无成员单位反馈相关情况。成员单位反馈一次，扣1分。
	    

	断面监测
（20）
	水体断面水质达标率及水体断面水质改善率
	20
	由区环保局依据《海淀区街镇地表水水质评分细则》评定，评定结果报水务局。

	

	社
会
评
价（10）
	社会评价较高
	5
	区域内河道管理情况良好，群众满意度较高。因疏于管理或养护保洁人员失职而造成媒体曝光的，一次扣5分，来信来访或群众投诉一次扣0.5分，扣完为止。
	　

	
	检查抽查良好
	5
	在市、区其他单位组织的相关检查中情况良好。每发现一处问题扣1分，扣完为止。
	　

	单位
自查
（20）
	各单位上报自查报告
	20
	自查工作落实及时，自查报告内容详细真实，工作体现准确，问题发现及处理及时有效。自查工作不落实扣20分，落实不好扣10分，内容不真实不准确扣10分，内容不能真正反映工作实际扣5分，自评分数与实际差别较大扣5分，不按时上报自查报告扣5分。　
	

	得分
	
	

	
海淀区河湖养护保洁工作问题统计表

	管理单位：

	序号
	河道名称
	问题地点
	问题描述
	检查日期
	照片编号
	检查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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